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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號
承辦單位：疾病管制處
承辦人：高宜瑄
電話：07-7134000＃1373
傳真：07-7131615
電子信箱：kk012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疾管字第11330546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轉知轄內接種單位，針對孕婦、青少年等自費接種之

「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」，應以疫苗

代碼「Tdap」及身分別代碼「R01D」，上傳資料至全國性

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(NIIS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3年1月15日疾管防字第

113020003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近期查察醫療院所上傳NIIS之自費疫苗接種資料，發現部

分醫療院所將旨揭疫苗誤以「DTP」或「DTaP」等代碼上

傳，亦有接獲醫療院所反映，因誤傳該疫苗代碼，因劑次

與個案兒時接種之「白喉破傷風百日咳混合疫苗」重複，

導致上傳失敗之情形。

三、查為降低白喉、破傷風及百日咳相關疫苗對較大年齡對象

接種後可能的副作用，而製造抗原量較少的「減量破傷風

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」，國際間該項疫苗代碼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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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「Tdap」呈現；另為減少接種全細胞百日咳疫苗後可能

的不良反應，近年許多國家已由全細胞百日咳成份之「DTP

即DTwP」，改使用非細胞性百日咳疫苗「DTaP」。

四、復查國內自99年幼兒轉換使用五合一疫苗(DTaP-Hib-IPV)

後，即未再使用含全細胞百日咳成份之DTP 疫苗，另DTaP

疫苗僅於105年因應國際間疫苗缺貨，短期間專案進口搭配

IPV替代滿5歲至入國小前接種之Tdap-IPV。爰此，國內目

前均已無提供DTP及DTaP該2種疫苗，僅有國際間部份國家

尚有使用，或運用於含DTwP的多合一疫苗。

五、又有關自費市場現今提供之「補施追疫苗」(Boostrix；

GSK)及「安打星三合一補追疫苗」(Adacel；Sanofi 

Pasteur)，多係提供青少年、孕婦、嬰幼兒照護者或外傷

必要者接種，其係「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

疫苗」，疫苗代碼應為「Tdap」；請轉知轄內各接種單

位，務必使用正確之疫苗代碼將接種資料上傳NIIS，避免

資料上傳失敗，影響民眾接種紀錄之正確保存及判別。

六、此外，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

(ACIP)之接種建議，不論過去的白喉、破傷風、百日咳等

相關疫苗接種史(如DTP、DTaP或Td或Tdap...)，每次懷孕

建議接種1劑Tdap疫苗，提升母親/照護嬰兒者的百日咳免

疫力，以保護幼兒避免在未建立免疫力前感染之風險，是

以同一人可能多次接種Tdap。爰請轉知各接種單位，於上

傳Tdap接種資料時，務請填寫身分別代碼「R01D」(表示為

建議定期/不定期的追加劑)，以確保資料正確成功上傳。

七、副本抄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，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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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，惠請協助轉知相關訊息予會員知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區衛生所
副本：本局疾病管制處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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